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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一、文化部將引以為鑑，並配合不同代辦案件之需求性質，參酌法令規範，就該部其他工程代辦契約於

代辦機關接受調解、與廠商達成協議之條件、及代辦機關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等項，加以詳細規

範，及與臺北市政府雙方共識後續適時召開會議研商解決等作為。 

二、臺北市政府代辦中央政府所屬機關或其他直轄市，或其他縣市政府所屬機關之公共工程計畫，就計

畫預算編列及執行部分，檢討改進如下：代辦機關仍應就洽辦機關編列核定之計畫工程總經費預算

內，配合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建築師、專案管理建築師或工程顧問公司暨工程承造廠商等之專業輔

佐，嚴格控管工程進度及工程變更設計，是為正辦，以符計畫預算編列及執行紀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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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案存查。 

 


